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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開會時間：113 年 05 月 3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新竹市東區公道五路三段 1 號 2 樓 

   （晶宴會館御豐館之星辰一廳）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 報告出席股數 

二、 宣佈開會 

三、 主席致詞 

四、 報告事項 

五、 承認事項 

六、 討論事項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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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程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 112 年度營業報告 

(二) 112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報告

(四) 112 年度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五) 112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六) 112 年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

(七) 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 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案

五、討論事項 

(一)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二)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2~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12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112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7頁至第8頁）。 

第二案 

案由：112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112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9頁）。 

第三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第33

頁）。 

第四案 

案由：112年度員工酬勞與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25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

於1%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5%為董事酬勞。 

二、本公司112年度提撥員工酬勞計新台幣5,453,069元與董事酬勞計

新台幣779,010元，占獲利之比例為7%及1%，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以上決議數與112年度認列之費用無差異。 

第五案 

案由：112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26條規定，盈餘、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以

現金分配者，授權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本公司自112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現金股利計新台幣

40,600,000元，每股配發新台幣2.00662284元，現金配發至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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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新台幣1元之畸零款合計數，列入本

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嗣後如

因員工認股權行使、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核示變更、買回或註

銷庫藏股或其他主客觀因素，致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時，擬授權董事長依本次股東會決議之普通股擬分配盈餘總額，

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之數量，調整分配比例。 

 

第六案 

案由：112年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112年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第34頁）。 

 

第七案 

案由：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一、配合主管機關修訂「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依本公司

實際經營狀況，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部分條文。 

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

手冊附件七（第35頁至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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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鄭雅慧會計師及李典易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送

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及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在

案。 

二、前項表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一（第7頁至第8頁）、附件二（第

9頁）及附件三（第10頁至第31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112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112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

會審查完竣，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112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四（第32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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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茲將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六條酌修文字敘述。「公司章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八（第39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請解除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兼任情形請參閱下表：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其他家公司職務 

董事 
漢京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淨君 

奕隆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資深會計師 

奕隆企管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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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營業報告書 
 

竹陞科技，持續在發展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智能生態系道路上努力不懈，

服務全球前十大晶圓代工廠、面板廠等高階製造客戶之智能自動化系統導入，協

助客戶建構 Fab4.0 智慧工廠的建置，持續投入產品的研發並維持高競爭力。在

此，再次向所有股東、客戶、供應商及員工，長期對竹陞科技的支持與愛護，致

上最誠摯感謝，並分享營運成果與展望。 

(一) 112 年度營運成果： 

回顧 112 年，受到中美貿易戰及疫後影響，過去幾年過度消費及生產的後遺

症經過一整年的調整與庫存去化，終於漸露曙光帶動客戶需求回溫，加上公司調

整在大陸地區的營運重心佈局，轉回積極擴產的台灣深耕，因此上下半年營收分

佈逐漸趨於穩健。受惠於客戶持續擴廠與許多驗證案逐步獲得展開，客戶需求動

能持續加溫有機會延續至 113 年。此外，公司在客戶結構與營收佔比也做了優

化，產品已經陸續成為頂尖半導體廠的首選與標配，這也表示未來公司有機會隨

著客戶全球化擴張的效應，獲利持續成長。 

竹陞科技傑出的經營成效，於 112 年 11 月獲得經濟部王美花部長頒發中小

企業的最高殊榮「小巨人獎」，表揚優異的國際競爭力、外銷表現傑出及健全經

營管理，這也是公司繼 109 年獲頒「新創事業獎」、110 年獲頒「創新研究獎」

後再次獲得評審團肯定，是台灣極為罕見囊括經濟部三大獎肯定的企業。此外，

公司歷經四個月選拔，從海內外百家企業中脫穎而出勇奪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

會頒發「品牌金舶獎」，肯定公司的品牌價值與服務創新，並獲得蔡英文總統的

親自接見與表彰。竹陞科技產品一直在朝如何協助客戶達到「數位轉型」及「淨

零碳排」目標前進，成功的實績也吸引日本川崎市政府訪問團、創新研究獎聯誼

會、工研院創價及商機拓展計畫小巨人獎歷屆得主至公司訪問交流。為了擴大市

場佈局，我們與策略夥伴於美國成立合資公司 G2 TECHNOLOGY CORP.，除了

就近服務客戶的安裝與保固需求，並尋求切入美國半導體大廠的銷售機會。公司

除專注本業營運，致力於股東利益極大化外，亦積極投入公司治理，落實資訊充

分揭露，提供完整訊息於股東及投資人，因此於 112 年 8 月受劵商邀請舉辦首

場實體法說會，說明公司的成長與展望。公司在持續追求成長與獲利的同時，也

重視企業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並向公益團體訂購肥皂與愛心月餅致贈給員工

同享佳節喜悅。 

(二) 財務收支與分析 

竹陞科技 112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達新台幣 255,259 仟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6%，合併營業毛利為新台幣 155,264 仟元，毛利率成長至 61%；合併營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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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台幣 69,427 仟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9,864 仟元。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

股數 19,516 仟股計算，每股獲利為 2.56 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47.98%，獲利再

創下公開發行後的新高紀錄， 目前在手訂單與驗證開發案持續成功導入客戶端，

有機會在 113 年維持不錯成長幅度。此外，公司在成本與費用控管持續優化，

雖然全球因為通膨及地緣政治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存在，但經營團隊會秉持專

注本業、穩健策略，創造公司最佳報酬並回饋股東。 

單位：新台幣仟元 

合併財報 112 年 111 年 

營業收入 255,259 219,238 

營業毛利 155,264 120,419 

營業利益 69,427 32,234 

稅前淨利 71,669 37,437 

稅後淨利 49,864 31,080 

每股盈餘 2.56 1.73 
 

(三) 公司發展策略展望與產業前景 

展望 113 年，隨著地緣政治與供應鏈的調整，全球晶圓產業鏈持續推動在地

化生產，以前晶圓廠集中在東南亞，現在每個國家都希望自有先進製程的晶圓

廠，成為現在各強國的戰略部署。生成式預先訓練模型(GPT)所帶動的 AI 及 HPC

浪潮，有機會帶動新的一波桌機、筆電及手機的換機潮，進而促使晶片的生產需

求。 

資策會 MIC 112 年 11 月產業研究資料顯示，112 年以來總體經濟疲弱、終

端需求低迷導致企業與消費市場買氣不佳，從終端系統廠到半導體供應鏈業者

均面臨庫存水位過高、拉貨力道不足的影響。展望 113 年，隨著記憶體大廠減

產控制讓價格回穩，預期將成為全球半導體市場 113~115 年拉動成長的主要動

能。112 年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值為新台幣 3.77 兆元，展望 113 年，預估產值將

達新台幣 4.29 兆元，成長 13.7%，預期各次產業 113 年將有一至二成的成長幅

度，其中晶圓代工仍為主要成長動能，特別是先進製造部分。 

竹陞科技深耕半導體多年、產品創新不遺餘力，隨著節能降耗及智慧製造的

大趨勢，公司將繼續在研發事業投注資源擴大觸角，打造進階的 Green Mode 及

AOI 解決方案，同時積極拓展國際市場的經銷商，讓竹陞科技 AIoT 智能方案可

以行銷全世界。公司所提供之產品相容性高，可對應不同廠牌之半導體設備，加

上多年設備安裝經驗， 截至 112 年 12 月已累積 72 種廠牌、449 種機型成功施

作案例，並已取得半導體領導廠商之認證，豐厚的實績經驗與新產品成功驗證，

將持續帶動營收躍昇。 

 

 

董事長：方泰又            總經理：方泰又           會計主管：莊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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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同意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盈餘分配表及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鄭雅慧會計師及李典易會計師查

核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個體財務報表及本公司暨子公司合

併財務報表，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

規定，繕具報告，敬請鑒核。 

此致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曾耀德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0 3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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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屯走

會計師查核赧告
(113)財審報字第23004026號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至核悉見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竹陞集團」）民國112年及111

年12月31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112年及111年l月l日至12月31日

之合併緤合損益表、合併損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赧表附註（包

拮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恋見，上開合併財務赧表在所有重大方函係依照蹬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赧導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 、 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竹陞集圍民國112年及111年12

月31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112年及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合併財

務續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逸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赧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赧表之責任段進

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孑蜀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

德規範，與竹陞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棓信已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設據， 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亻系指本會計師依專業判斷，對竹陞集囷民國112年度財務赧表之

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財務赧表整髏及形成查核恋見之過程中予

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揭表示意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 Taiwan

110208 鱟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
27F, No. 333, Sec. 1, Keelung Rd., Xinyi Dist., Taipe i 110208, Taiwan

T: +886 (2) 2729 6666, F: +886 (2) 2729 6686, www.pwc.tw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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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拭

竹陞集圍民國 112 年財務赧表之闞鍵查核事項如下：

存萁之評價

事項說明
竹陞集圍主要從事服務高科技産業智能自動化系統、電子零紐件製造及研究、

設計、開發、製造及銪售等棓關業務，對於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赧告附扛四（九）；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
之不虛定性，請詳財務赧告附註五（二）；存貨會計科目說明，請詳財務赧告附註六
（三），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存貨及備抵存貨評價損失餘頫各為新台幣 91,111 仟
元及新台幣 30,714 仟元。

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由於存貨金額重大，於辨認過時陳舊
存貨與決定淨變現價值係仰賴管理階層之主觀判斷，因此，本會計師對竹陞集圍之
存貨評價列為查核最重要事項之一。

因鳥之至核舉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如下：

L瞭解及評估存貨備抵跌價損失提列政策合理性，包牾比較財務赧表期間對存貨備
抵跌價損失之提列政策一致性。

2 ． 測試存貨庫齡赧表之正哦性，包含抽核期末存貨菽量及金額與存貨明紬一致 、驗
讜存貨異動日期之桓關佐蹬文件。

3 ． 評估及哦認淨變現價值決定之合理性，包含驗蹬淨變現價值之棓關佐證文件。

4 ． 檢查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情形之合理性。

銷萁收入認列

事項說明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財務赧告附註四（二十一）；會計項目之說明請詳

財務赧告附註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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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拭

竹陞集圍主要從事服務高科技產業智能自動化系統、電子零紐件製造及研究、

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等才目開業務。主要收入認列係涉及人工判斷銷售商品移轉

時點正蒞性 且鎖貨收入對整難財務赧表有重大影攀，故列為查核最重要事項之一。

因鳥之棄核辜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如下：

1.評估銷貨收入認列政策之適當性。

2.評估及測試與銷貨收入認列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3 ． 對銷貨收入交易執行核對客戶訂單、銷貨憑讒、所開立帳單及棓關佐證文件之證

實測試。

4.對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之鍺貨收入交易執行截止測試。

詧璞階層興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赧表之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鏹券發行人財務赧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箜理委員

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赧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繹及解繹公告編製允當

表達之合併財務赧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赧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哦係合

併財務赧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赧表時，詧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拮評估竹陞集團繼續經營之能

力、梠關事項之掲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啥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竹陞

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竹陞集圍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赧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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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拭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赧表之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赧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赧表整難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磑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喧信係禹度哦信，

惟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係謹必能偵出合併財務赧表存有之

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棠總藪

可合理預期將影饗合併財務赧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 ，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懐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下列工作：

L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赧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

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恋遺漏、不實羌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

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禹於導因於鏵誤者。

2 ． 對與查核攸闞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淮其目的非對竹陞集圍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

3 ．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 與梠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謹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竹

陞集圍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蒞定性，

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蒞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

中提醞合併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赧表之根闞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亻系屬不

適當時修正查核恋見。本會計師之、咭論 係以截至查核赧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讒據為

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竹陞集圍不再具有繒續經營之能力。

5 ． 評估合併財務赧表（包拮棓關附註）之整蔻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赧

表是否允當表達棓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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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拭

6．對於集團內維成個難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赧表
表示恋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圍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圍查
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拮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拮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頫箸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竹陞集團民國112年度合併財務
赧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赧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
公開掲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赧告中溝通特定事

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 負面影零大 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誠聯合會 計 師事務 所

鄞雅楚酊吐琶

會計師

李血易 』：霞》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詧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核准簽讒文號：金管蹬六字第09 60072936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20028992號

中華民 國II 3年3月1 3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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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沮

竹陞科技IA知益
｀
－ii,]限祕沌句｀及子公司

。

｀甌附註�
月 31
頲

8
工

1100 

1170 

1200 

130X 

1410 

1470 

llXX 

1550 

1600 

1755 

1780 

1840 

1900 

15XX 

lXXX 

流勳實至

現金及約當現金

愿收帳款淨頲

其他應收款

存貨

預付款項

其他流動貧歪

流劻實歪合計

非流動實至

採用損益法之投資

不動左、廠房及改備

使用渥貧元

無形背產

遞延所得稅貸産

其他非流動貧元

非流勸實至合計

實至嶋計

六（一）

六（:;_)

六（三）

六（四）

六（五）及八

六（六）

六（七）

六（二十四）

＄
 

12 

261,159 

46,988 

244 

60,397 

4,485 

188 

373,461 

l

2

8

2

7

5
 

7

4

4

l

6

9
 

l

9

4

5

2

5
 

'

,

'

,

'

 

3

O

2

4

O

9

l

111,935 

＄
 

485,396 

4

O

5

l

12 

77 

19 

2
 

23 

100 

m－
金

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12 月 31
頲

＄
 

111,469 

81,878 

332 

80,428 

2,223 

24 

276,354 

79,512 

3,369 

5,388 

14,269 

734 

103,272 

379,626 

8
工

29 

22 

21 

73 

21 

4
 

＄
 

27 

100 

（磧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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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厰尼圀棻紺刁射公云訂1及子公司

單位：新台幣仟元

12 12 
負債及播益 附讠主

月 31
頤

日＿oIIO
111＿
金

月 31
額

日
工

2100 

2130 

2170 

2180 

2200 

2220 

2230 

2250 

2280 

2300 

21XX 

2540 

2570 

2580 

25XX 

2XXX 

3110 

3200 

3310 

3320 

3350 

3400 

3500 

3XXX 

3X2X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合約負債－流動

應付帳款

愿付帳款－關係人

其他愿付款

其他愿付款項－關係人．

本期所得我負債

負債準備一流動

程賃負債－流動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動負債合計

非流勳負債

長期借款

遞廷所得税負債

租賃負債－非流動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鴣計

搵益

股本

普通股股本

背本公積

責本公積

係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酣盈餘

其他渥益

其他推益

厙藏股票

楫益鴣計

負債這益鴣計

六（八）

六（十七）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
 

＄
 

43,000 11 

七

六（九）

七

七

34,361 

9,429 

1,311 

33,199 

25 

13,398 

925 

1,443 

1,231 

95,322 

7

2

 

7
 

7
 

7
 

3 2
 

＿二

20 

27,915 

131 

24,631 

12 

8,209 

220 

1,474 

1,939 

107,531 

六(+)

六（二十四）

七

34,300 

277 

1,043 

7
 

35,620 

130,942 

202,330 

84,630 

4,774 

1,242 

71,890 

l, 837) 

354,454 

＄
 

485,396 

: 

二

27 

42 

17 

15 

8,575) ( 2) 

73 

100 

l-
28

1,943 

1,943 

109,474 

六（十二）

180,700 

42,490 

1,666 

I, 730 

44,808 

1,242) 

270,152 

＄
 

379,626 

1
一
1-
92

 

48 

II 

12 

－二

71 

100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洽併同參閲。

董平長：方泰又 戸

富』
經理人：方泰又 令計主哈：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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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鼷彎苟節公5洵及子公 司

二鸕霏諤謚言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除每股盈餘為新台幣元外）

4000 
5000 

5900 

6100 
6200 
6300 
6450 
6000 
6900 

7100 
7010 
7020 
7050 
7060 

7000 
7900 
7950 
8200 

8361 

8300 
8500 

8610 

8710 

9750 
9850 

項目
塋業收入
瑩業成本

塋業毛利
營業悚用

基本每股（虧損）盈餘
稀釋每股（虧操）盈餘

附註 呈
六（十七）及七

＄ 

六（三）（二十二）
（二十三） （

六（二十二）
（二十三）

推銷貲用
箜理賚用
硏究發展費用
預期信用減搔掞失

塋業費用合計
塋業利益
瑩業外收入及支出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其他利益及操失
財務成本
採用損益法認列之閽聯企業及
合實搔益之份額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我前淨利
所得稅薛用
本期淨利
其他綜合損益（淨頵）
後填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圉外營運機構財務赧表換算之六（十六）
兌換差額

其他綜合技益（淨頷）
本期綜合·投益總頷
本期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琮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十二（二）

六（十八）
六（十九）
六（二十）
六（二十一）

六（二十四）

六（二十五）
六（二十五）

年
額

255,259 
％ 
－是

100 

99,995)(39)( 
155,264 61 

20, 811) ( 8) ( 
34,036) (14) ( 
28,701)(11)( 
二)(_J_)(
85,837)(34)(
69,427 27

m－
金
l

＄

年
丶

219,238 

98,819)(45) 
120,419 55 

l
$

 

（
 

1,755 
294 

2,166 
518) 

1,455)( 1) 
2,242 1 

71,669 28 
21,805)( 9)( 
49,864 一-12 $ 

＄

＿

＄

一

＄

,\
(
 

睪）
_) 

49,269 

＄

 
49,864 

＄

 
49,269 

＄

一

＄

,\
 

l
-

－＿
－一
9l

 

19 

19 

2.56 
2.50 

22,407)(10) 
28,624)(13) 
33,146) (15) 
4,0O8）（一三）

登）（4O)
32,234 15 

417 
89 

5,172 
475) 

＄

＿

＄

一

＄

－ 

5,203 2 
37,437 17 
二）（ 3）
3l,O8O-

488 
488 

31,568 

＄

 
31,080 

＄

31,568 

度
三

100

2
 

。一
－一

14

14 

14 

＄

一

＄

1. 73
1. 71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閲。

董事長：方泰又 經理人：方泰又 會計主箜莊雅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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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
检，亻户漏 ·n护燮：動讓

31日民國112
單位．新台埜仟元

歸＿ 屠＿ 主 之

國外塋運機構
未分 酖盆榦財 務4R表換箕

往普通股股本蒼通股溢債員 工 認肢損法定盔蜍公積特別盈鈴公積（待彌補虧損）之兑換羞額庫茲股柔椎益總額

貸
l

司－
留 与 推 益

rrt＿

 

Ill 年度
111年l月1 8餘額

本期淨利
本期共他綜合拍益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0年盔餘指撥及分酞

4是列法定亙餘公積
特別盔蜍公積迴棲

員工認股根酬勞成本
頁工執行認股揖
111年12月31 8餘誦

112 年度
112年1月I a條鈃

本期淨利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11年盪餘拉撥及分酖

提列法定盔蜍公積
現金股利
特別盈條公積迴轉

現金增育
員工執行認股楳
負工認股柑酬勞成本
可回庫誠殷
112年12月31 8餘誦

$ 180,000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二）（十三）
六（十二）（十三）（十四） 700 

$ l 8O, 7OO 

$ 180,700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二）（十三）
六（十二）（十三）（十四）
六（十二）（十三）
六（十二）

董寧長：方秦又

］
言
龘

-
g
k
^ .
A
g
l一

`
F
i
l̀.
d

 

.,
 .•
 
I

 

20,000 
1,630 

$ 2O2, 33O 

$ 40,000 

579 
$ 4 0, 57 9 

$ 40,579 

41,250 
1,259 

$ 83, O88 

$ 1,504 

776 
(369) 

$ l, 9 l l 

$ 1,911 

 

I, 110) 
741 

$ l, 542 

經理人：方秦又

$ 55 l 

1,115 

$ l, 6 66 

$ 1,666 

3,108 

$ 4, 774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琦併同參閲·

二

$ 1,860 

（ 
130) 

$ l, 7 3O 

$ l, 730 

$ 1, 242 

$ 14,713 
31,080 

31,080 

I, 115) 
130 

$ 44, 8O8 

$ 44,808 
49,864 

49,864 

（ 
（ 

488) 

3,108) 
20,162) 

488 

$ 7 l, 89O 

($ I, 730) 

488 
488 

($ l, 2 42) 

($ 1,242) 

(595) 
(595) 

($ l, 837) 

$ 

＄
 

;
 

＄ 

$ 236,898 
31,080 

488 
31,568 

776 
910 
$ 270,152 

$ 270,152 
49,864 

(595) 
49,269 

20,162) 

61,250 
1,779 

741 
(8,575) (8,575) 
($ 8, 575) $ 354,454 

會計主子 莊雅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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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 l 股份·有原需「司及子公司

疇l 1了盡［言蒙蠶霑h^3l日
輩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12年l月1 El 
至1 2月31日

塋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我前淨利
調整項目

收益蕡才員項目
折舌黃用

攤銪費用
預期信用減掞投失
利息費用
利息收入
租須修改利益
蕊分不動雇、廠房及設備利益
處分無形貧産利益
股份基礎給付酬勞成本

與營業活動桂關之實產／負債變動藪
與塋業活動桂關之資產之淨燮動

愿收中長款
患收帳款－關係人
其他應收款
存貨
預付款項
其他流動資産

與營業活動桂閼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
卮付帳款
應付帳款－關係人
其他愿付款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負亻肴準備
其他流動負債

塋運産生之現金流入
支付之利息
收取之利息
支付所待我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六（五）（六）
（二十二）
六（七）（二十二）
十二（二）
六（二十一）
六（十八）

六（二十）
六（十九）
六（十三）
（二十二）

111年l月l
至1 2月31 

日
日

＄
 

71,669 ＄
 

37,437 

8,251 
1,845 
2,289 

518 
1, 755) ( 

6) 
270) ( 

（ 

741 

32,601 

5,633 
2,306 
4,008 

475 
417) 

）
、．丿

-
9
2

2
 

776 

88 
2,575 
2,262) 

164) 

34,361 ( 
18,486) ( 

1,180 
8,567 

14 
705 ( 

1,408) 
141,053 

518) (
1,755 

12, 337) ( 
129,953 

11,242) 
22 

281) 
14,407 
1,557 

907 

17,050) 
1,709) 

83 
2,986 

12 
2,403) 
1,320 

38,796 
475) 
417 

4,526) ， 
34,212 

（漬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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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

民固11

及子公司
量表
至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12年1月1
至1 2月31

日
日

111年l月l
至1 2月3 1 

8

8

 

投育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購荳無形責產

處分無形資産價款

存出係逹金堵如

其他非流動資産減少

取得採用擢益法之投賁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緑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償還短期借款

買回庫藏股票

租愤負債本金償還

長期借款堆加

員工執行認股権

現金堵貧

發放現金股利

每實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匯率影零敦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堵加菽

期初現金及約噹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五）

六（七）

六（四）

六（二十六）

六（二十六）

六（二十六）

（＄ ＄
 
',\

,'̀
 

、．丿

、丿

O

l

9

 

3

O

6

 

6

3

9

 

52) (

191 

3,171) 

、· ',

、丿

丶l

9

8

O

8

4

2

 

2

3

7

l

3

l

 

5

l

5

2

4

4,330) ( 765) 

60,000 

60,000) 

1,362) 

六（二十六）

六（一）

六（一）

,
\

,'
`
 

、丿

、','

、.'l

丶．丿

0

O

5

l

0

9

0

2

O

0

7

3

O

7

5

6

 

0

0

5

6

0

7

2

l

'

,

'

,

'

,

'

,

 

1

4

8

l

5

l

1

O

4

3

6

2

 

910 

24,661 452) 

594) 479 

149,690 

111,469 

33,474 

77,995 

＄
 

261,159 ＄
 

111,469 

後附合併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合併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釜事長：方泰又
¢a：：卡 r一

祠」雕逗迅這l

經理人：方泰又

 
謊
琿

零
全
[

I

h
K
R
4̀
.

會計主箜 莊雅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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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會計師查核赧告
(113)財審赧字第23004025號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悉見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2年及111年12月31日之個蔻實產負債表，暨

民國112年及111年l月l日至12月31日之個膛綜合損益表、個髏損益變動表、

個禮現金流量表 ， 以及個雜財務赧表附往（包牾重大會計政策索總），業經本會計

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膛財務赧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鏹券發行人財務

赧告編製準則編製 ，足以允當表達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2年及111年12

月31日之個難財務狀況，暨民國112年及111年l月1日至12月31日之個姪財

務績效及個蔻現金流量。

至核悉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亻系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褔財務赧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髏財務赧表之責任段進

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狷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

德規蕤，與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持超然1蜀立，並屐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

計師棓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讒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恋見之禥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 亻系指本會計師依專業判斷，對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2年

度個器財務赧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雜財務赧表整薙及形

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患，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猗表示意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ricewaterhouseCoopers, Taiwan

110208 憙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
27F, No. 333, Sec. 1, Keelung Rd., Xinyi Dist., Taipei 110208, Taiwan

T: +886 (2) 2729 6666, F: +886 (2) 2729 6686, www.pw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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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拭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個蔻財務赧表之關鍵查核事項如下：

存萁之評價

事項說明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服務而科技產業智能自動化系統、雹子零紐件
製造及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鎖信等棓關業務，對於存貨亻系以成本與淨變現價
值孰低者衡量，有閽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難財務赧告附註四（八） ；存貨評
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蒞定性，請詳個膛財務赧告附註五（二）；存貨會計科目說
明，請詳個蔻財務赧告附註六（三），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存貨及備抵存貨評價損
失餘額各為新台幣 88,187 仟元及新台幣 26,811 仟元。

存貨亻系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由於存貨金額重大，於辨認過時陳舊
存貨與決定淨變現價值係仰賴笮理階層之主戡判斷，因此，本會計師對竹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存貨評價列為查核最重要事項之一。

因鳥之蚤核辜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如下：

L瞭解及評估存貨備抵跌價損失提列政策合理性，包拮比較財務赧表期間對存貨
備抵跌價損失之提列政策一致性。

2．測試存貨庫齡赧表之正這性，包含抽核期末存貨菽量及金額與存貨明細一致丶
驗讜存貨異動日期之棓關佐蹬文件。

3 ． 評估及璀認淨變現價值決定之合理性，包含驗鏹淨變現價值之棓關佐證文件。
4 ． 檢查備抵存貨跌價損失提列情形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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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拭

鏑萁收入認列

事項說明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靖詳財務赧告附註四（二十一）；會計項目之說明靖詳
個難財務赧告附註六（十七）。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服務禹科技産業智能自動化系統、電子零紐件
製造及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銪售等棓關業務。主要收入認列係涉及人工判斷
銷售商品移轉時昱占正璀性且銷貨收入對整髏財務赧表有重大影塔，故列為查核最重
要事項之一。

因暠之主核辜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查核程序如下：

1.評估鋯貨收入認列政策之適當性。

2.評估及測試與銷貨收入認列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

3 ． 對鎖貨收入交易執行核對客戶訂單、銷貨憑讜、所開立帳單及柑關佐證文件之鏹
實測試。

4 ． 對實産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之銷貨收入交易執行截止測試。

塋璞階層興治理單位對個羆財瘩赧表之漬任

笮理階層之責任亻系依照鏹券發行人財務赧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蔻財
務赧表，且維持與個難財務赧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琿係個雜財務赧表未
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難財務赧表時，詧理階層之責任亦包牾評估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桂關事項之掲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恋
圖清箕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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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赧導流程之

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羆財務赧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難財務赧表之目的，係對個膛財務赧表整姓是否存有導因於舞

弊或鐠誤之重大不對表達取得合理哦信，並出具查核赧告。合理碟信 係禹度蒞亻言，

惟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難財務報表 存有之

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 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索總菽

可合理預期將影舉個難財務赧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 ，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 下列工作：

L辨認並評估個禮財務赧表導因於舞弊或鏵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

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讜據以作為查核恋見之

基礎 。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筌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

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而於 導因於鐠誤者 。

2 ．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淮其目的非對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 評估箜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棓關掲靄之合理

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璝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竹

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

重大不蒞定性，作出緒論。本會計師涪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哦定性，

則須於查核赧告中提醞個姪財務赧表使用者注恋個難財務赧表之棓關揭霧，或於

該等揭露亻系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恋見。本會計師之緒論 係以截至查核赧告日所取

得之查核證據為是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

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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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 資試

5.評估個難財務赧表（包拮棓關附註） 之整難表達丶 、結構及內容，以及個膛財務赧

表是否允當表達桓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紐成個雜之財務實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對個膛財務赧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個難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

並負責形成個膛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拮所規劃之查核籍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牾淤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頫箸缺失）。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2

年度個難財務赧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赧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

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掲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赧告

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而影攀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鄭雅慧

會計師

李典易

羹訌L琶

f隻易
前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褔券期貨局
核准簽證文號：金管讒六字第0960072936號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核准簽謹文號：金詧蹬審字第1020028992號

中華民 國 1 1 3 年 3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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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i'矛斗方支股．粉分漪·3國公司
個博；．漬注 負這表

民囷iil 12年各叱lL舘出茯月31 8 
革位：新台幣仟元

12 月 31 a lll 年 12 月 31 
資 走 附韭 金 壅上 金 額 U＇ 

流勳實至

llOO 現金及約當現金 六（一） ＄ 237,673 50 ＄ 86, I 57 23 

1170 愿收帳款淨釕i 六（;;_) 44,596 9 77,265 21 

ll80 卮收帳款－閽亻系人淨額 六(::...)及七 2,020 484 

130X 存貨 六（三） 61,376 13 81,881 22 

1410 預付款項 4,485 2,253 

1470 其他流動背走 188 24 

llXX 流勳實歪合計 350,338 74 248,064 67 

非流動實至

1550 採用損益法之投資 六(I!!)) 17,137 4 20,158 5 

1600 不動互、廠房及跤偏 六（五）及八 90,850 19 79,247 21 

1755 使用擢背元 六（六） 2,448 3,369 

1780 無形背產 六（七） 4,512 5,388 2 

1840 遞延所得就項產 六（二十四） 10,267 2 14,269 4 

1900 其他非流動貧元 216 204 

15XX 非流劻實互合計 125,430 26 122,635 33 

lXXX 實至鏽計 ＄ 475,768 lOO ＄ 370,699 100 

（墳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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皐位：新台幣1千元

12 
訌反柑益

』行璽
］公司

個煌冏 崖 負＇這：1 表
民固1l2年及l1•1羔J念、．13l日

逹磁嗶酐
112 年
金附往

月 31
頲

日
工

2100 

2130 

2170 

2180 

2200 

2220 

2230 

2250 

2280 

2300 

21XX 

2540 

2570 

2580 

25XX 

2XXX 

3110 

3200 

3310 

3320 

3350 

3400 

3500 

3XXX 

3X2X 

流動負債
綠期借款

合約負債＿流動

愿付帳款

慮付帳款一關係人

其他愿付款

其他卮付款項－關係人

本期所待我負債

負亻漬準備＿流動

租憤負債＿流動

其他流動負債

流勳負債合計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遞廷所待我負債

程賃負亻賡＿非流動

非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鴣計

損益

股本

湝通股股本

貸本公積

漬本公積

係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弒盈餘

其他塚益

其他才品益

庫藏股票

損益鴣計

童大承逞字項及或有事項

重大之．期後事項

負債反搵益嶋計

六（八）
六（十七）

七

六（九）

七

六（二十四）

六（十）
六(-=-十四）

六（十.=...)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九

十一

＄
 

34,361 

9,429 

1,410 

23,472 

25 

13,398 

925 

1,443 

1,231 

85,694 

34,300 

277 

1,043 

35,620 

121,314 

202,330 

84,630 

4,774 

1,242 

71,890 

＄
 

475,768 

7

2

 

5
 

3
 

－
一

8

7
 

－
＿

7一

52
 

43 

18 

15 

1,837) 

8,575) ( 2) ， 

354,454 75 

100 

m－
金

年＿ 12 月 31
額

＄
 

43,000 

27,915 

545 

15,290 

12 

8,209 

220 

1,474 

1,939 

98,604 

l, 943 

1,943 

100,547 

180,700 

42,490 

1,666 

1,730 

44,808 

270,152 

370,699 

8

工

12 

8
 

4
 

2
 

I

7
一

2

-: 
27 

49 

12 

12 

1,242) 

－ 

73 

＄
 

100 

後附個灶財務:ffl.表附註為本個禮財務赦告之一部分，淆併同參閲·

釜事長：方泰又

I ;.7.7 ` ; ; !,. 
荳·'一江 'A注

經理人：方泰乂

一5勺夸

｛悉袖＇
三言l}

含tt主,f-:莊祚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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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股:,.沼汗夯氐公司
個 蔻 綜 合弋·4g—溢 表

民國112年及耐1lJ年L月1 七日 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1千元

（除每股盈蜍為新台幣元外）

112 年 度 I 11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4000 塋業收入 六（十七）及七 ＄ 247,866 100 ＄ 199,983 100 
5000 營業成本 六（三）（二十二）

（二十三） （ 96,283)( 39)( 87,436)( 44) 
5900 營業毛利 151,583 61 112,547 56 
5910 未實現銷貨利益 2,669) ( 1) ( 1,358) 
5920 已實現為日貨利益 1,358 1 2,193 1 
5950 營業毛利淨額 150,272 61 113,382 57 

營業賽用 六（二十二）
（二十三）

6100 推銷賈用 20,617)( 8) ( 21,347) ( 11) 
6200 箜理債用 28,887) ( 12) ( 21,482)( 11) 
6300 硏究發展賡用 27,064)( 11) ( 30,039)( 15) 
6450 預期信用減拉利益 27 1,157 1 
6000 塋業貲用合計 76,541)( 一主）（ 71,711)( －） 
6900 塋業利益 73,731 30 41,671 21 

塋索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六（十八） 1,712 375 
7010 其他收入 六（十九） 269 17 
7020 其他利益及操失 六（二十） 2,485 1 4,494 2 
7050 財務成本 六（二十一） 518) - ( 475)
7070 採用損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

聯企業及合實損益之份額 6,010)( 3) ( 8,645)( ＿） 
7000 塋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062) ( －一_J_)( 4,234) ( 三）
7900 貌消「淨利 71,669 29 37,437 19 
7950 所待我黃用 六（二十四） （ 21,805)( _)( 6,357)( ——2 )

8200 本期淨利 ＄ 49,864 20 ＄ 31,080 16 
其他綜合損益（淨頫）

援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塋運機構財務赧表換算 六（十六）

之兌換差頲 （＄ 595) ＄ 488 
8300 某他琮合損益（淨頫） （＄ 595) ＄ 488 
8500 本期綜合損益嶋頫 ＄ 49,269 20 ＄ 31,568 16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六（二十五） ＄ 2.56 ＄ 1. 73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六（二十五） ＄ 2.50 ＄ 1. 71

後附個蔻財務赦表附往為本個灶財務赧告之一部分，淆併同參閲。
＇ ， 

董寧長：方泰又 ＼泰雨」 經理人：方泰又 冒匱 會計主箜：莊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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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 ` ̂ '',`r ·,'' 
竹陞！科技珌，f紜，，有lk

．
，今司

個姪f4品益 ＇ 燮動，ae
民固112年及1l1年l 一月�2月31 8 

卡卓砧·卓 革位 祈台懦仟·元

附

國外塋運抵構財務
萁本公 積一菸貸本公積一員 未分6C盈蜍（待彌輟未換算之兌4負

訌兮 通 股肚本行 溢 價工 認 股 擢法 定 朶鈴公積特 別 盈 蜍 公 積補 鈷 損 ）差 誦厙 誠 成 票損

貸
l

＊ 留 盈

益 總r 額＿

Ill 年 度
l ll年］月I 8蜍頲

*'.II淨利
本期其他琮合損益

*'JI綜合損益總額
110年盈榦指1積及分釈

提列法定2蜍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迴楫

員工認股擢酬勞成本
員工北行認成4楫
Ill年12月31 8餘誦

112 年 度
112年］月I 8餘3k

*'JI淨利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本期綜合損益總誦
111年五蜍拉撥及分改，

4是列法定朶餘公積
現金成f'J
特別盈蜍公積迴林

現金增育
員工軌行認肚損
員工認股擢弒勞成本
頁回庫誠朕素
112年12月31 8餘誦

六（十六）

六（十五）

六(+-=-)(+三）
六（十二）（十三）（這）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三）
六（十二）（十三）（十四）
六（十二）（十三）
六（十二）

$ 180,000 

700 
$ 180,700 
, ,

$ 180,700 

： 

20,000 
1,630 

$ 202,330 ＇ ＇＇＇ 

$ 40,000 

579 
$ 40,579 "' '··-,•',,, 

$ 40,579 

41,250 
1,259 

$ 83, O88 

$ 1,504 

776 
( 369 l 

$ 1.911 ·'"''··一L,'

$ 1,911 

1,110) 
741 

$ l, 542 

$ 551 

1,115 

$ 1,666 ·, l ··'--,'·· 

$ 1,666 

3,108 

$ 4,774 

$ 1,860 

（ 
130) 

$ l, 730 , ·町·一一','·'·"', 

$ 1,730 

$ 1,242 , ,

$ 14,713 
31,080 

31,080 

I, 115) 
130 

$ 44 8O8 
, ,'"'- ' ,' 

$ 44,808 
49,864 

49,864 

（ 
一 （

488) 

3, l08) 
20,162) 

488 

$ 71,890 
. ,, ·'··, 

($ I, 730) 

488 
488 

($ I, 242) 

($ l,242) 

( 595) 
( 595) 

S 

• 

＄
 

－
 

$ 

： 

- ( 8,575) 
($ 1,837) ($ 8,575) `, ' 

$ 236,898 
31,080 

488 
31,568 

776 
910 

$ 2 7 O, I 5 2 

$ 270,152 
49,864 

( 595) 
49,269 

20,162) 

61,250 
1,779 

741 
( 8,575) 
$ 354,454 ,, ' 

後附個馥財務赧表附辻為本個灶財務赧告之一部分，積1ii-同牛閲·

並寧表：方秦又

t
可
清
'
h
1.

桶g
民－
霎
[3
j

經理人：方秦又
｀ 

霨i,':'i i i 3! 

乜；

會計主苲
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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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由氕牧
面
股脊琦、韶，Ir 公司

個陞．現，金，流．：：：谨表
民國112年及,111年I月I 1溫引至12月3l a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2 年l月l 日 1 11年l月1日
附往 至1 2月3 1 a 至1 2月31 8 

翌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我前淨利 ＄ 71,669 ＄ 37,437 
碉埜項目

收益貲損項目
折積僙用 六（五）（六）

（二十二） 8, 110 5,311 
揖§消費用 六（七）（二十二） 1,845 2,306 
預期1言用減4員利益 十二（二） 27) 1,157)
利息債用 六（二十一） 518 475 
利息收入 六（十八） 1,712) 375) 
租賃修改利益 6) 
採用擢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賚（益）損
之份額 6,010 8,645 
處分及赧廢不動産、廠房及玟備操失 六（二十） 20 
蕊分無形資產（利益）擯失 六（二十） （ 2) 
未實現銷貨利益 2,669 1,358 
已實現銷貨利益 1,358) 2, 193) 
股份晶礎玲付酬勞成本 六（十三）

（二十三） 741 776 
處分投責利益 285) 

與營業活動棓關之資至／負債變動菽
與營業活動桂間之育産之淨變動

惡收帳款 32,696 50,576) 
愿收帳款－關係人 1,536) 28,216 
其他應收款 51 
存貨 3,049 8,798 
預付款項 2,232) 1,527 
其他流動責產 164) 885 
其他非流動背産 40 64) 

與澄業活動桂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倩 34,361 17,050) 
愿付帳款 18,486) 448 
愿付帳款－關係人 865 497 
其他患付款 8,181 2,350 
其他愿付款－關係人 14 12 
負債準備 705 2,403) 
其他流動負債 1,408) 1,321 

塋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44,259 26,613 
支付所得就 12,337) 4,526) 
收取之利息 1,712 375 
支付利息蕡用 518) 475) 

塋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33,116 21,987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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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主

12且31 日

竹陞
個

民圉］匝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附註
112年l月1
至1 2月31

日

日

1 11年l月l
至1 2月31

日

日

投茵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待採用損益法之投資

購翌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産、廠房及設備價款

存出係鏹金增加

購置無形貧產

處分無形資產價款

投實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釜貧活動之現金流量

#.ii期借款．增加

償還短期借款

發放現金股利

現金增貧

程賃負債本金償還

長期借款增加

員工執行認股損

項回庫藏股票

蕊實活動之；．多現金流入（流出）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菽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六（五）

（＄ 4,610) 

630) (

＄
 

六（八）

52) ( 

969) ( 

)

、·,'

、丿

9

9

9

O

8

 

2

6

4

7

l

 

5

5

6,261) ( 1,061) 

六(.::..十六）

六（二十六）

六（十五）

六(+.::::..)

六（二十六）

六（二十六）

六（一）

六（一）

,\

,\
 

、丿

、丿

丶丿

丶＇

0

O

2

O

l

O

9

5

 

0

0

6

5

3

O

7

7

 

O

O

l

2

6

O

7

5

 

,

'

,

'

,

'

,

'

 

l

4

O

l

l

5

l

8

 

4

2

6

3
 

60,000 

60,000) 

1,362) 

910 

24,661 452) 

6

7

l

5

 

5

l

'

,

 

1

6

5

8

l 20,474 

65,683-

＄
 

237,673 ＄
 

86,157 

後附個姪財務赧表附註為本個姪財務赧告之一部分，蹟併同參閲·

蚤事長：方泰又
亞迂·奈：｀ ｀； 

i t,．｀ ；迫i l ; L 
~~ i : !' 壼酬吐` L -..,、 -、... ;,:_. -

經理人：方泰又
i玉

匱判；？心立七Ai

會計主子 莊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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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2,025,389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49,864,292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4,986,429)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594,677) 

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66,308,575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2.00662284 元) (40,60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25,708,575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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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 

 

日期   溝通情形 

112/02/24 

審計委員會 

出席人員 
獨立董事曾耀德、獨立董事黃正昌、稽

核主管蕭子淳 

溝通事項 111年第四季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溝通結果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04/06 

審計委員會 

出席人員 
獨立董事曾耀德、獨立董事黃正昌、稽

核主管蕭子淳 

溝通事項 
111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報告」

及「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溝通結果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05/05 

審計委員會 

出席人員 
獨立董事曾耀德、獨立董事孫正強、獨

立董事黃正昌、稽核主管蕭子淳 

溝通事項 112年第一季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溝通結果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08/09 

審計委員會 

出席人員 
獨立董事曾耀德、獨立董事黃正昌、稽

核主管蕭子淳 

溝通事項 112年第二季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溝通結果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2/12/20 

審計委員會 

出席人員 
獨立董事曾耀德、獨立董事黃正昌、稽

核主管蕭子淳 

溝通事項 

(1) 112年第三季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2) 113年度內部稽核計畫案 

(3) 修訂「內部控制制度」之部分內容案 

(4) 修訂「內部稽核作業制度」案 

溝通結果 本次會議無意見 

113/03/13 

審計委員會 

出席人員 
獨立董事孫正強、獨立董事黃正昌、稽

核主管蕭子淳 

溝通事項 

(1) 112年第四季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2) 112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及專案

審查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3) 修訂「內部控制制度」之部分內容案 

(4) 修訂「核決權限表」部分項目案 

溝通結果 本次會議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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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112 年 12 月 31 日 

買回期次  112 年 第 1 次 

買回目的 轉讓予員工 

買回期間 1 1 2年0 8月1 0日至1 1 2年1 0月0 6日 

買回區間價格 新台幣 46.0 元至 58.5 元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157,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8,575,101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

比率（ % ） 
78.5% 

已辦理銷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157,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

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 ）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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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本公司

人員，係指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

織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

之人。 

本公司人員藉由第三人提供、承諾

、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推

定為本公司人員所為。 

第二條：適用對象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所稱本公司

人員，係指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

織董事、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

及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人。 

本公司人員藉由第三人提供、承諾

、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推

定為本公司人員所為。 

為配合本公司已設置審計

委員會，酌修正文字敘述。 

第五條：專責單位 

本公司指定管理處為專責單位（以

下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且相關單

位分權負責，隸屬於董事會，並配

置充足之資源及適任之人員，辦理

本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

行、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

錄建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

要職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至少一

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

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

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範圍內不

誠信行為風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

誠信行為方案，及於各方案內訂定

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程序及行為

指南。 

第三款~第六款<略> 

 

七、製作及妥善保存誠信經營政策

及其遵循聲明、落實承諾暨執行情

形等相關文件化資訊。 

第五條：專責單位 

本公司指定財務處專責單位（以下

簡稱本公司專責單位），辦理本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之修訂、執行、

解釋、諮詢服務暨通報內容登錄建

檔等相關作業及監督執行，主要職

掌下列事項，並應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值融入公

司經營策略，並配合法令制度訂定

確保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並

於各方案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準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第三款~第六款<略> 

 

一、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十七條提供

專責單位充足之資源及適

任之人員，及其向董事會報

告之頻率至少每年進行一

次，爰修正本條標題及序文

規定。 

二、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十七條規定

專責單位主要掌理之事項

包括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

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險，爰

修正移列現行第二款規定。 

三、配合「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第八條規定

針對誠信經營政策、聲明、

承諾及執行，應製作文件化

資訊並妥善保存，爰增訂第

七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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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經理

人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

關係人對董事會會議事項，與其自

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

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

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

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

自律，不得不當相互支援。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

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

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

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以下略> 

第十一條：利益迴避 

本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出席或

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

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

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

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

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

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

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

相互支援。 

<以下略> 

一、為配合本公司已設置審

計委員會，酌修正文字敘

述。 

二、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會議事辦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酌修本條第一項文字。 

三、配合公司法第二百零六

條第三項，增訂本條第二

項，明定董事之配偶、二親

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

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董事

會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

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第十三條：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

為 

<略> 

第十三條：禁止洩漏商業機密 

<略> 

本條係配合「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第十五條有

關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

為而訂定，爰修正本條標

題。 

第十四條：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

害關係人 

<略> 

第十四條：禁止內線交易 

<略> 

本條係配合「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第十六條有

關防範產品或服務損害利

害關係人而訂定，爰修正本

條標題。 

第十五條：禁止內線交易及保密協

定 

<略> 

第十五條：保密協定 

<略> 

本條第一項係有關禁止內

線交易，爰配合修正本條標

題。 

第十六條：遵循及宣示誠信經營政

策 

本公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

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之聲明，並

於僱用條件要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

營政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

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

政策，並適時於產品發表會、法人

第十六條:對外宣示誠信經營證策 

本公司應於內部規章、年報、公司

網站或其他文宣上揭露其誠信經營

政策，並適時於產品發表會、法人

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

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

人員均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

與規範。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第八條上市上櫃公

司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

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

策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

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政

策，爰增訂本條第一項，並

配合修正本條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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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說明會等對外活動上宣示，使其供

應商、客戶或其他業務相關機構與

人員均能清楚瞭解其誠信經營理念

與規範。 

第二十一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

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

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內部人員如

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

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

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

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

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

亦得匿名檢舉，及可聯絡到檢舉人

之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第二款~第三款<略>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

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

內容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

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

置。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檢舉情事： 

第一款~第二款<略>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

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

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

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

時向主管機關報告、移送司法機關

偵辦，或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

償，以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以下略> 

第二十一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

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

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內部人員如

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

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及內部網站建立

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箱、專線或

委託其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舉信

箱、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

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即

可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

子信箱。 

第二款~第三款<略> 

 

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

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

內容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

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

置。 

並由本公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

理： 

第一款~第二款<略>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

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

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

關行為，並為適當之處置，且必要

時透過法律程序請求損害賠償，以

維護公司之名譽及權益。 

<以下略>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

營守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允

許匿名檢舉、完成檢舉事件

之調查後應施行適當的後

續行動，爰修正本條第二項

第一款、第四項本文及同項

第三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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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三條：內部宣導、建立獎懲、

申訴制度及紀律處分 

本公司專責單位應每年舉辦一次內

部宣導，安排董事長、總經理或高

階管理階層向董事、受僱人及受任

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績效

考核與人力資源政策中。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

為情節重大者，應依相關法令或依

公司人事辦法予以解任或解雇。 

本公司應於內部網站揭露違反誠信

行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

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二十三條：建立獎懲、申訴制度

及紀律處分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績效

考核與人力資源政策中。 

本公司對於本公司人員違反誠信行

為情節重大者，應依相關法令或依

公司人事辦法予以解任或解雇。 

本公司應於內部公告揭露違反誠信

行為之人員職稱、姓名、違反日期、

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一、本條第一項係有關內部

宣導，爰配合修正本條標

題。 

二、酌修文字措辭。 

第二十四條：施行 

<略> 

本作業程序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

七月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

月九日。 

第二十四條：施行 

<略> 

本作業程序訂於中民國一○八年七

月一日。 

修正文字敘述及增列本次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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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項 略)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按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規定，並依本公司目前及未

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

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決定。

有關股利之發放，考量未來營運規

模及對現金流量之需求，每年就可

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分

配股東股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低於實收股本百分之十時，得不予

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

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

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惟

實際發放比例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

及營運狀況調整之。 

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項 略)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按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規定，並依本公司目前及未

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

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決定。

有關股利之發放，考量未來營運規

模及對現金流量之需求，每年就可

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分

配股東股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低於實收股本百分之十時，得不予

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

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

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為原

則。惟實際發放比例得視當年度實

際獲利及營運狀況調整之。 

刪除「為原則」字眼，明定

現金股利應不低於股利總

額之百分之十。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106年07月

13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7

年06月29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8

年04月29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0

年07月22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1

年06月30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2

年06月30日。 

本章程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3

年05月31日。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106年07月

13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7

年6月29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8

年4月29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0

年7月22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1

年6月30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2

年6月30日。 

增列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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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訂定本規

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

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

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

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二、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

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

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

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

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

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三、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

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

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四、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五、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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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六、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

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七、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

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

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八、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

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九、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十、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一、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 

二、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三、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

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四、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一、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

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二、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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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

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二、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 

三、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

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

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四、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五、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六、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

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七、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本公司登記。 

八、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

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

結束。 

第六條之一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 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1. 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時間，及如須延

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2. 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3.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

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

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4. 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

式。 

(三) 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

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

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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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

人代理之。 

二、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

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

同。 

三、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

至少一席審計委員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

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四、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五、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一、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二、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三、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

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相關資料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

務者保存。 

四、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

錄影。 

第九條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一、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

之。 

二、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

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時，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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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時， 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四、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十條 議案討論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二、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三、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

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

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

主席，繼續開會。 

四、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 股東發言 

一、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

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二、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

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三、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

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四、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

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五、法人股東指派出席股東會之人數，於股東會有董事選舉案時，不得超過

當次股東會擬選董事席次，於股東會無董事選舉案時，不得超過當屆董

事當選人數，且同一議案均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六、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七、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

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為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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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一、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二、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三、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四、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五、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

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

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一、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

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

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三、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

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四、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

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五、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

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六、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

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七、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八、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

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九、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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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

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十、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 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十一、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議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十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 選舉事項 

一、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監事名單及其

獲得之選舉權數。 

二、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

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一、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二、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三、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

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四、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

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以及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

股東所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 對外公告 

一、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

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

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時，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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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

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

同。 

三、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

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一、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二、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三、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

之。 

四、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

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一、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二、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三、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第十九條 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

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 持續

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二十條 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

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二十一條 視訊股東會斷訊之處理 

一、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 並於

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二、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 期或續行

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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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

規定。發生上述應延期或續行會議， 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

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

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四、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

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五、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議，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

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六、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 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七、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

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八、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

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時，本公司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

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三條 附則 

一、本規則未盡事項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二、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三、本規則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七月一日。 

本規則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規則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本規則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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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中文名稱為竹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Grade Up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 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2.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3.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4.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5.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6. I501010 產品設計業  

 7.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8.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9.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0.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零售業  

11. F218010 資訊軟體零售業  

12. F219010 電子材料零售業  

13.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14. JA02990 其他修理業 

15. JE01010 租賃業 

16. JZ99050 仲介服務業 

17. 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18.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得視業務上之需要，對外保證及轉投資其他事業，轉投資其他事業總

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竹縣，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設立

及裁撤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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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

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公司業務需要分次發行。每股之發行價格，

由董事會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定之。在前項資本總額內保留新台幣貳仟

萬元得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共計貳佰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授權

董事會視業務需要分次發行。 

本公司得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惟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行，並

得於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買回庫藏股，擬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與員工時，應於轉

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以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

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六條之一：本公司依法收購之庫藏股轉讓對象、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發行新

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及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

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七條：本公司發行之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加蓋本公司圖

記，並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得採免印製股票之方式

發行股份，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或保管，並依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之規定辦理。 

第八條：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股東常會每年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

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股東會事由，其通知經相對

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九條之一：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視訊輔助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股東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親

自出席。 

採行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證券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條：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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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任之，董事長缺席時，其代理依

公司法第兩百零八條之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以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行使方式悉依公司法及主

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除公司法另有規定者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公開

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之。 

第十四條：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有關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 四 章 董 事 

第十五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任期三年，其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得連任。董事候選人提

名與選任方式、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之ㄧ：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

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本公司董事得另設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董事會制定之。 

第十六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推董事長一人，並得依同一方式互推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

本公司。 

第十七條：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

數之董事召集。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表出

席。但董事代理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時，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八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等

方式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亦得採前述方式通知並隨時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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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條：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第二十一條：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支給之。本公司董事亦得參酌同業水準支領車

馬費。本公司設有獨立董事，獨立董事之報酬得與一般董事不同，並參

酌國內外業界水準每月支領固定報酬，而不參與公司之盈餘分派。 

          本公司得依相關法令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其投保範圍授權董事會議定

之。 

第二十二條：(刪除) 

 

第 五 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得設總經理、副總經理各若干人，委任、解任及報酬，由董事會以

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 六 章 會 計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後，提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1%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

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5%為董事酬勞，

僅得以現金為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由董事會決議後行之並

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1)依法繳納稅捐、(2)彌補累積虧損、(3)提列

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

再提列；(4)依法令規定或依主管機關命令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5)

前項(1)至(4)項規定提撥後之餘額，如尚有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

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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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盈餘、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以現金分配者，授權由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按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並依本公司目前及未來之

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決定。有關股利

之發放，考量未來營運規模及對現金流量之需求，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十分配股東股利，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百分

之十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

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為原則。惟實際發放比例得視當

年度實際獲利及營運狀況調整之。 

 

第 七 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106年07月13日。 

本章程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7年6月29日。 

本章程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8年4月29日。 

本章程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0年7月22日。 

本章程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30日。 

本章程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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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最低應持有股數 

 

一、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13 年 04 月 02 日，本公司已發行及流通在外股份總數

為普通股 20,293,000 股。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計 2,435,160 股。 

三、股東名簿記載之董事持有股數情形如下： 

    基準日：113 年 04 月 02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日期 持有股數 持有比例(%) 

董事長 方泰又 112.06.30 2,275,181 11.21% 

董事 劉冠君 112.06.30 688,228 3.39% 

董事 邵正德 112.06.30 241,979 1.19% 

董事 
漢京有限公司 

代表人：呂淨君 
112.06.30 2,786,921 13.73% 

獨立董事 曾耀德 112.06.30 0 0.00% 

獨立董事 孫正強 112.06.30 0 0.00% 

獨立董事 黃正昌 112.06.30 0 0.00% 

全體董事(不含獨立董事) 

持有股數及成數 
5,992,309 29.52% 

註：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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